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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瑞林” 、“发行人” 或“公

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国

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www.financialnews.

com.cn；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披

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国瑞林

（二）股票扩位简称：中国瑞林

（三）股票代码：603257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20,000,000股

（五）本次 A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30,000,000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投资风险提示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主板企业上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上市 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新股上市初期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

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

和掌握，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战略配售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网下

限售股锁定期为 6个月。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120,000,000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4,400,163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33%。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相对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

风险。

（三）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20.52元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2.47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3.63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16.6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18.17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M74）” ，截至 2025

年 3月 21日（T-3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专业技术服务业 （M74）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6.95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3年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3年扣非后

EPS

（元 / 股）

T-3日股票收盘

价

（元 / 股）

对应 2023 年的

静态市盈率（扣

非前）

对应 2023 年的

静态市盈率（扣

非后）

002883.SZ 中设股份 0.2739 0.2564 11.21 40.93 43.72

301167.SZ 建研设计 0.5326 0.4382 13.82 25.95 31.54

301038.SZ 深水规院 -0.1729 -0.2634 22.48 - -

600629.SH 华建集团 0.4381 0.2978 8.26 18.85 27.74

300284.SZ 苏交科 0.2610 0.2152 10.31 39.5 47.91

601618.SH 中国中冶 0.4184 0.3645 3.15 7.53 8.64

002140.SZ 东华科技 0.4858 0.4158 10.27 21.14 24.7

601068.SH 中铝国际 -0.8902 -1.0082 4.48 - -

算术平均值 25.65 30.71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5

年

3

月

21

日（

T-3

日）。

注

1

：

2023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为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

2025

年

3

月

21

日）总股本；

注

2

：计算

2023

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算术平均值时，剔除异常值深水规院和中铝国际；

注

3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20.52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18.17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3 年

扣非后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

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

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

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

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润华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前湖大道 888号

联系人：方填三

联系电话：0791-86753105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承军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号世纪汇广场一座 28楼

联系人员：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65779463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21层

联系人员：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835185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7

日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

China Nerin Engineering Co.,Ltd.

（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前湖大道

888

号）

特别提示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中国瑞林” 、“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将于 2025

年 4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报告期” 指：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 2024年 1-6月。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

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

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主板企业上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上

市 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新股上市初期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

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

并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战略配售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网下

限售股锁定期为 6 个月。本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120,000,000 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4,400,163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33%。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相对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

本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20.52元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12.47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3.63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16.62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18.17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处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M74）” ，截至 2025 年

3月 21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专业技术服务业（M74）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6.95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3年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3年扣非后

EPS

（元 / 股）

T-3日股票收盘

价

（元 / 股）

对应 2023 年的

静态市盈率（扣

非前）

对应 2023 年的

静态市盈率（扣

非后）

002883.SZ 中设股份 0.2739 0.2564 11.21 40.93 43.72

301167.SZ 建研设计 0.5326 0.4382 13.82 25.95 31.54

301038.SZ 深水规院 -0.1729 -0.2634 22.48 - -

600629.SH 华建集团 0.4381 0.2978 8.26 18.85 27.74

300284.SZ 苏交科 0.2610 0.2152 10.31 39.5 47.91

601618.SH 中国中冶 0.4184 0.3645 3.15 7.53 8.64

002140.SZ 东华科技 0.4858 0.4158 10.27 21.14 24.7

601068.SH 中铝国际 -0.8902 -1.0082 4.48 - -

算术平均值 25.65 30.71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5

年

3

月

21

日（

T-3

日）。

注

1

：

2023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为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

2025

年

3

月

21

日）总股本；

注

2

：计算

2023

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算术平均值时，剔除异常值深水规院和中铝国际；

注

3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20.52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18.17

倍，低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3

年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

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

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

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

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

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

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重大事项提示

发行人特别提请投资者注意，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务必仔细阅读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 章节的全

部内容。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行业景气周期以及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公司主营的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装备集成业务主要集中在有色金属相关的矿山、冶炼等领域，同时还

部分涉及环保、市政等板块业务。

有色金属相关的矿山和冶炼领域属于周期性行业， 受有色金属矿石开采和冶炼项目投资建设景气周期和国

际有色金属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环保、市政等领域的业务受国家宏观经济周期、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的影响较大。 公司存在因有色金属产业景气程度波动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支出发生波动，进而对公司的业务

规模、经营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二）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

公司主营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装备集成等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公司客户以大中型矿冶企业、政府或国

有背景企业为主，公司业务性质决定公司的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其中一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规模较大。 报告期各期

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71,726.83 万元、76,704.69 万元、98,862.36 万元和 99,478.29 万元，分别占公

司总资产的 20.79%、18.12%、18.81%和 18.94%。公司一年以上、三年以上的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占比较高。若公司

应收账款主要客户的支付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会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从而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和现金流构成不利影响。

（三）公司业务结构产生变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包括工程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装备集成等在内的工程技术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工程

总承包业务分别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51.35%、58.60%、53.38%和 39.73%， 装备集成业务分别占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的 11.69%、10.40%、19.47%和 25.38%，其中工程总承包业务在公司业务结构中占比较高，对公司业务经营的

影响较大，装备集成业务占比相对较低。 随着公司规模较大的总承包项目进入完工阶段，预计公司 2024年以及其

后短期年度的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可能较 2023 年出现较大幅度的降低；同时，截至 2024 年 6 月末，装备集成业

务的在手订单金额为 28.93亿元， 预计公司 2024年以及其后短期年度的装备集成业务可能较 2023 年出现较大

幅度的增长。 公司存在因工程总承包业务相关订单获取不足、装备集成业务增长较快从而使得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构成中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占比减少，装备集成业务占比上升，由此可能存在业务结构具体构成发生变化的

风险。

（四）存货和合同资产净值较大发生跌价损失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存货和合同资产净值合计分别为 55,591.30 万元、97,535.70 万元、178,045.73 万元和

228,470.99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6.11%、23.04%、33.88%和 43.49%，公司存货主要为公司装备集成业务

相关的在产品，合同资产主要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报告期内，由于装备集成业务在执行项目增

多，导致存货中在产品金额快速增长。 由于工程总承包和装备集成业务验收周期较长，若公司客户经营状况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而导致公司存货无法正常交付或结算，则可能导致公司存货和合同资产发生跌价损失，从而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毛利率下降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0.62%、18.84%、17.64%和 21.82%，2021 年度至 2023 年度总体呈

下降趋势，主要因为上述期间内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工程总承包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报告

期内， 公司工程总承包的毛利率分别为 7.45%、5.88%、7.78%和 7.66%，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1.35%、

58.60%、53.38%和 39.73%； 报告期内， 公司工程设计及咨询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37.24%、39.02%、34.93%和

32.12%，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36.90%、30.97%、27.11%和 34.84%。若公司毛利率相对较低的工程总承包

收入规模和占比进一步提高，或者公司工程设计咨询及装备集成业务毛利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则会导致公司综合

毛利率水平进一步下降，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

（六）业绩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0.05亿元、26.17亿元、28.66亿元和 8.98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5,057.49万元、12,677.97万元、13,549.21万元和 5,730.39万元。 其中公司工程总

承包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对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较大，随着公司规模较大的江铜国兴（烟台）

铜业有限公司搬迁新建 18 万吨阴极铜节能减排项目进入完工阶段，公司工程总承包业务存在下滑的风险，公司

未来可能存在因市场竞争、行业需求波动、客户经营和业务调整等问题而导致业绩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业绩下滑的

风险。

（七）税收优惠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瑞林装备和瑞林电气属于高新技术企业， 在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期间内均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外，公司及其子公司还享有小微企业税率优惠、增值税加计扣除及减免优惠和附加税

返还及减免优惠等。 若未来上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或者公司及子公司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

应要求，公司将无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对公司的净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八）境外经营风险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中境外收入分别为 30,872.93 万元、42,520.02 万元、52,115.45 万元和

18,134.76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5.45%、16.29%、18.20%和 20.23%。 公司境外业务涉及多个

国家或地区，多分布于发展中国家或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公司境外业务容易因受到当地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其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外部市场环境、战乱、地方政治或军事紧张局势和政府更迭、外交关系变动，政策、法律制度

或优惠措施变更，外汇管制、贸易限制或经济制裁，境外劳工政策变化等。 公司存在因境外项目发生风险事件而导致

公司经营业绩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 非洲市场环境和 2022年 2月以来“俄乌冲突” 对公司境外业务的开展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 若未来境外形势未能改善，或者持续甚至加重，则将对公司境外业务开展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节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证券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上证

发〔2023〕48号）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中国证监会印发 《关于同意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557号），同意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招股说明书和发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

关规定处理。 ”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 A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

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79号）同意，本公司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 A股总股本为 12,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其中 2,440.0163 万股于 2025 年 4 月 8 日起上市交易。

证券简称为“中国瑞林” ，证券代码为“603257” 。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二）上市时间：2025年 4月 8日

（三）股票简称：中国瑞林

（四）股票扩位简称：中国瑞林

（五）股票代码：603257

（六）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2,000.0000万股

（七）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3,000.0000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八）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2,440.0163万股

（九）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9,559.9837万股

（十）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510.0000万股

（十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十二）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限售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十三）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1、战略配售部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数为 5,100,000股。

2、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499,837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2.01%。 网下无限售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4,480,163股。

（十四）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五）上市保荐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三、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

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交所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的通

知》，“一、新《上市规则》第 3.1.2条规定的上市条件，自新《上市规则》发布之日起实施。 未通过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的主板拟上市公司应当适用新修订的上市条件； 已通过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的主板拟上市公司适用修订前

的上市条件。 ”公司已于 2024年 1月 19日通过上交所主板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

公司结合自身状况，选择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修订）》第 3.1.2 条款第一项上市

标准，“（一）最近 3 年净利润均为正，且最近 3 年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1.5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

元，最近 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 1亿元或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亿元” 。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者为准）分别为 15,

057.49 万元、12,677.97 万元及 13,549.21 万元，累计不低于 1.5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元；公司

2021年至 202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4,787.81万元、32,545.54万元及 19,966.47万元，最近

3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 1亿元； 公司 2021年至 202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200,499.41 万

元、261,665.30万元和 286,613.65万元，最近 3年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亿元。 公司财务指标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2条第一款的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满足所选择的上市标准。

第三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Nerin�Engineering�Co.,Ltd.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润华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1986年 7月 14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前湖大道 888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

业作业，电气安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人防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地质

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测绘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监理服务，单

建式人防工程监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消防技

术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环保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

口，机械电气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广告制作，平面设计，广告设计、代

理，图文设计制作，工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

含出版发行），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

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

集成，专业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 ` 处理

和存储支持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互

联网数据服务， 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

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管理服务，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劳务服

务（不含劳务派遣），住房租赁，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政府采购

代理服务，矿业权评估服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智能水务系统开发，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

理，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建筑废弃物

再生技术研发，固体废物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服务，环境保护监

测，市政设施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主营业务

为境内外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加工产业链客户提供包括工程设计咨询、

工程总承包、装备集成等在内的工程技术服务，同时公司业务还延伸到环保、

市政等领域

所属行业 M74专业技术服务业

邮政编码 330031

电话 0791-86753105

传真 0791-86753374

互联网网址 www.nerin.com

电子邮箱 zqsw@nerin.com

董事会秘书 方填三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前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前三大股东中色股份、江铜集

团和中钢股份分别持有公司 23%、18%和 10%的股权，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 30%，前三大股东各自提名

董事人数均低于董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成员选任或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且公司主要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

系。

（二）本次上市前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前或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

数量 （万

股）

间接持股

数量 （万

股）

合计持股

数量 （万

股）

占发行前 总

股本持股比

例（%）

持有债

券情况

限 售 期 限

（自上市之

日起）

1 章晓波 董事长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志

林间接持

有 123.00

万股

123.00 1.37 - 36个月

2 张明 董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3 林杨 董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4 胡泽仁 董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5 杨文 董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6 伏瑞龙 董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7 吴润华

董事 、总

经理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有

林间接持

有 123.00

万股

123.00 1.37 - 36个月

8 方填三

董事 、董

事 会 秘

书 、副总

经理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者

林间接持

有 29.00

万股

29.00 0.32 - 36个月

9 曾宪坤

职 工 代

表董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0 刘志宏

独 立 董

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1 汪志刚

独 立 董

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2 敖静涛

独 立 董

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3 郭刚

独 立 董

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4 卢?荻

独 立 董

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5 文哲

监 事 会

主席 、职

工 代 表

监事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事

林间接持

有 65.00

万股，通过

瑞者林间

接 持 有

3.00万股

68.00 0.76 - 36个月

16 韩利群 监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7 熊寒青 监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8 朱立 监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19 刘海林

职 工 代

表监事

2024.7.19-2027.7.18 - - - - - -

20 唐尊球

总 工 程

师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志

林间接持

有 62.00

万股

62.00 0.69 - 36个月

21 邱宁

财 务 总

监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成

林间接持

有 25.00

万股

25.00 0.28 - 36个月

22 胡虎

副 总 经

理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竟

林间接持

有 27.00

万股

27.00 0.30 - 36个月

23 刘奕

副 总 经

理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事

林间接持

有 6.00 万

股

6.00 0.07 - 36个月

24 何峰

副 总 经

理

2024.7.19-2027.7.18 -

通过瑞成

林间接持

有 2.00 万

股，通过瑞

者林间接

持有 1.00

万股

3.00 0.03 - 36个月

本次公开发行前，除上述情形外，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的情况，公司上述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均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公司债券的情况。

四、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

（一）已经制定、上市后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公司不存在已经制定、上市后实施或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二）已经执行完毕的股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1、员工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申报前，公司已通过员工持股实施股权激励，具体分为两个阶段：

（1）2007年 9月，公司进行改制，在改制过程中，公司引入员工对公司进行投资入股占公司 49%的股权，员

工投资入股价格略低于外部战略投资者的入股价格。

根据《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改制方案》，瑞林有限设立时，管理技术骨干员工以个人委托持股方式集中

持股。 2007年 7月 27日，南昌院下发《关于记名股东与不记名股东签订委托协议的通知》，指定 22名员工为显

名股东，持有瑞林有限 4,410万元出资、占比 49%的股权。 2007 年 8 月，瑞林有限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签署了

《委托持股协议》，隐名股东委托显名股东代其持有中国瑞林的股权，代其行使股权权益。

瑞林有限设立时，公司实际员工股东人数为 466名，除 22名显名股东之外，444名员工股东为隐名股东。由

于《关于记名股东与不记名股东签订委托协议的通知》中有部分隐名股东放弃认购，同时有新股东认购了原股

东放弃的份额，导致瑞林有限成立时，显名股东所代表的隐名股东持股比例情况较《关于记名股东与不记名股

东签订委托协议的通知》中反映的情况发生一定变动。

另外，瑞林有限设立时，管理技术骨干员工持有瑞林有限 4,410 万元出资、占比 49%的股权中，有 296 万元

出资、占比 3.29%的股权为预留股权，由时任南昌院企业发展部部长张晓军作为显名股东形式持有，用于未来向

符合条件的员工授予股权激励。瑞林有限设立当时，该部分预留股权的出资来源为瑞林有限的风险金，后续随预

留股权被授予员工，再由员工实际出资而逐步归还所使用的公司风险金。

2007年 9月 19日，中国华昌就南昌院改制事宜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江西省工商局核发的临时《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9,000万元，并更名为“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瑞林有限设立时，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色股份 2,070.00 23.00%

2 江西省国资委 1,620.00 18.00%

3 中钢集团 900.00 10.00%

4 张晓军 445.00 4.94%

5 肖利平 353.00 3.92%

6 喻仁盛 322.00 3.58%

7 李大浪 303.00 3.37%

8 郭乐民 277.00 3.08%

9 赵送机 272.00 3.02%

10 唐尊球 215.00 2.39%

11 程海帆 214.00 2.38%

12 汪七一 201.00 2.23%

13 龚清田 196.00 2.18%

14 钟为民 194.00 2.16%

15 刘雪珂 185.00 2.06%

16 刘志荣 160.00 1.78%

17 徐赤农 156.00 1.73%

18 张乔坤 154.00 1.71%

19 宋筱平 149.00 1.66%

20 谢亨华 139.00 1.54%

21 孙美山 130.00 1.44%

22 黄卫华 114.00 1.27%

23 邵平 110.00 1.22%

24 邱宁 61.00 0.68%

25 张文海 60.00 0.67%

- 合计 9,000.00 100.00%

瑞林有限设立时，由于部分隐名股东放弃认购，同时有显名股东调整，导致公司显名股东所代表的隐名股东

持股比例情况略有变动，公司显名股东代隐名股东持有瑞林有限公司股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显名股东 代持股东 出资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晓军

张晓军 25.00 0.28%

2 罗敏 5.00 0.06%

3 蔡家齐 25.00 0.28%

4 张银根 10.00 0.11%

5 陈子强 10.00 0.11%

6 金小萍 1.00 0.01%

7 黄贺 25.00 0.28%

8 田沙 10.00 0.11%

9 涂程长 10.00 0.11%

10 陈孝民 10.00 0.11%

11 刘苏 1.00 0.01%

12 万贵阳 1.00 0.01%

13 黄慧晶 5.00 0.06%

14 詹新力 1.00 0.01%

15 马岚 10.00 0.11%

16 熊金根 10.00 0.11%

17 杨志英 10.00 0.11%

18 简洪平 10.00 0.11%

小计 179.00 1.99%

其他 张晓军 预留股 296.00 3.29%

小计 296.00 3.29%

1

肖利平

肖利平 25.00 0.28%

2 段胜凡 25.00 0.28%

3 许强 25.00 0.28%

4 吴文浩 25.00 0.28%

5 林颖 10.00 0.11%

6 刘进 10.00 0.11%

7 詹喻浪 10.00 0.11%

8 罗春建 10.00 0.11%

9 何斌 10.00 0.11%

10 吴路明 10.00 0.11%

11 汪莉 5.00 0.06%

12 曹蕾 5.00 0.06%

13 陈萍 5.00 0.06%

14 柳学军 1.00 0.01%

15 陈志军 25.00 0.28%

16 汪祥仔 10.00 0.11%

17 李建荣 10.00 0.11%

18 姚卫宁 10.00 0.11%

19 罗江华 10.00 0.11%

20 陈燕 10.00 0.11%

21 赵美余 10.00 0.11%

22 高群 5.00 0.06%

23 刘爱民 5.00 0.06%

24 王哲 5.00 0.06%

25 李卓明 1.00 0.01%

26 刘征天 1.00 0.01%

27 郑屹 1.00 0.01%

28 黄为民 5.00 0.06%

29 陶辉 5.00 0.06%

30 王晓兰 5.00 0.06%

31 吴丰 1.00 0.01%

32 章严 1.00 0.01%

33 王立新 5.00 0.06%

34 梁军 1.00 0.01%

35 秦新民 10.00 0.11%

36 伍汉华 5.00 0.06%

37 刘有明 5.00 0.06%

38 邱玉平 5.00 0.06%

39 钱斌 1.00 0.01%

小计 328.00 3.64%

1

喻仁盛

喻仁盛 25.00 0.28%

2 欧阳伟 60.00 0.67%

3 黄永青 25.00 0.28%

4 黄薇 10.00 0.11%

5 刘祥印 10.00 0.11%

6 王方雄 10.00 0.11%

7 冯忠 10.00 0.11%

8 李军 10.00 0.11%

9 胡雅伶 10.00 0.11%

10 潘一峰 5.00 0.06%

11 熊品华 5.00 0.06%

12 林红 5.00 0.06%

13 陈满晖 5.00 0.06%

14 邹小明 5.00 0.06%

15 刘澍民 5.00 0.06%

16 敖为民 5.00 0.06%

17 张勤 5.00 0.06%

18 王磊 5.00 0.06%

19 刘文胜 5.00 0.06%

20 汪华 5.00 0.06%

21 邱伟民 1.00 0.01%

22 祖俐 1.00 0.01%

23 杜晓春 1.00 0.01%

24 张泗 1.00 0.01%

25 王烜 25.00 0.28%

26 郭大标 10.00 0.11%

27 文辉煌 10.00 0.11%

28 兰跃飞 10.00 0.11%

29 白天 10.00 0.11%

30 薛惠 5.00 0.06%

31 杨达东 5.00 0.06%

32 徐琪 5.00 0.06%

33 崔学雷 1.00 0.01%

34 喻玲玲 1.00 0.01%

35 张卫国 5.00 0.06%

36 邹丽芳 5.00 0.06%

小计 321.00 3.57%

1

李大浪

李大浪 25.00 0.28%

2 周小平 60.00 0.67%

3 谢瑛 25.00 0.28%

4 许志民 10.00 0.11%

5 刘先长 5.00 0.06%

6 赵伟 5.00 0.06%

7 丁志强 1.00 0.01%

8 廖洪 1.00 0.01%

9 黄力 1.00 0.01%

10 陈力赛 1.00 0.01%

11 郭立宏 10.00 0.11%

12 杨小伟 10.00 0.11%

13 周丽霞 10.00 0.11%

14 罗晓斌 10.00 0.11%

15 吕志炉 10.00 0.11%

16 何戆 10.00 0.11%

17 袁蔚文 10.00 0.11%

18 李小毛 10.00 0.11%

19 左菊林 10.00 0.11%

20 万萌 10.00 0.11%

21 刘志明 5.00 0.06%

22 刘卫萍 5.00 0.06%

23 韩虹 5.00 0.06%

24 张为 5.00 0.06%

25 李霞 5.00 0.06%

26 杨忠 10.00 0.11%

27 朱颂华 5.00 0.06%

28 黄玉屏 5.00 0.06%

29 涂相明 5.00 0.06%

30 徐元洪 5.00 0.06%

31 伍建平 5.00 0.06%

32 陈丽娟 1.00 0.01%

33 童华 1.00 0.01%

34 詹静敏 1.00 0.01%

35 杨海明 1.00 0.01%

36 马民 1.00 0.01%

37 侯笑宇 1.00 0.01%

38 张丽 1.00 0.01%

39 胡和平 1.00 0.01%

40 张伟民 1.00 0.01%

小计 303.00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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